	韶关市浈江区民政局


韶关市浈江区民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区级社会组织双随机、一公开抽查监督的通知

各有关区级社会组织：

根据《民政部关于印发<社会组织抽查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7〕45号）的精神和省、市、区关于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，浈江区民政局负责区级社会组织监督管理职责，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是指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，及时向社会公开检查结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抽查对象的确定

根据有关要求，由我局于2019年11月13日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。具体名单见附件1、附件2。

二、检查的主要内容

检查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组织的年度报告、信息公开、内部治理、财务状况、业务活动等情况。

三、检查步骤

（一）实施检查

2019年12月19日，我局检查执法人员将对抽查对象开展现场检查，详见附件3。检查结束后，向受检社会组织反馈有关情况。

（二）结果公布

本次检查结束后形成“双随机”抽查情况通报，通过浈江区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等向社会公布，并通报各受检社会组织。

（三）依法查处

如抽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，浈江区民政局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。

四、检查对象需准备材料

（一）社会组织登记证书、章程原件；分支机构相关资料；

（二）工作总结及财务报表；

（三）社会组织机构设置及负责人职责分工情况说明；

（四）各项规章制度；

（五）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程序或相关会议记录；

（六）其他与检查有关的资料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检查对象认为随机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中存在应依法回避情况的，应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书面向浈江区民政局提出，由浈江区民政局审核后按程序递补执法检查人员。

请各社会组织按要求准备相关材料，配合开展抽查工作。

附件：1、随机抽查监督检查对象名单

            2、随机抽查执法人员名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韶关市浈江区民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2月10日
附件1

随机抽查监督检查对象名单

	序号
	单位名称

	1
	韶关市浈江区莱斯实验幼儿园

	2
	韶关市浈江区支点教育培训中心

	3
	韶关市浈江区碧桂园凤凰艺术协会

	4
	韶关市浈江区行之实验学校


附件2

随机抽查执法人员名单

	执法人员
	执法证号

	肖广文
	F152131

	徐俊瑛
	F152228

	
	


附件3
随机抽查监督检查时间安排表

	检查时间
	受检单位
	备注

	2019年12月19日上午
	韶关市浈江区莱斯实验幼儿园
	

	
	韶关市浈江区碧桂园凤凰艺术协会
	

	2019年12月19日下午
	韶关市浈江区支点教育培训中心
	

	
	韶关市浈江区行之实验学校
	




